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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辦理「兩小無猜案件，誰

是加害人？誰是受害人？─刑法227之廢與不廢」專題演

講活動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世新大學104年12月14日世新性字第104200158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演講活動於104年12月30日(星期三)下午1時至3時假

世新大學通識大樓6樓G602教室舉行，主講人為王玥好老師

（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副執行長，亦為本市

現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)，請將活動訊息轉知所屬

教育人員，並依權責考量核處請假人員與會事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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